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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设立债务重组基金和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赫美集团”）控股股

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桥机器厂”）部分到期债务未清偿，汉桥机

器厂为通过债务重组方式化解风险，将赫美联合二期（深圳）消费品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赫美联合二期”）设立为债务重组基金。 

2、作为债务重组方案的部分内容，汉桥机器厂拟将其持有的公司158,289,319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协议转让给赫美联合二期（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3、若本次股份转让最终完成，受让方赫美联合二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汉桥机

器厂持有公司股份158,289,3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 

4、本次股份转让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5、若本次股份转让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或债务重组方案

未能获得汉桥机器厂债权人最终通过等，导致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债务重组和股份转让概述 

1、债务重组方案概述 

因经济环境和证券市场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存在未清偿

债务。汉桥机器厂已同相关债权人初步达成纾困和债务重组方案，由公司董事长和

高管等核心人员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债务重组基金，控股股东债权人以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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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向债务重组基金出资，同时，汉桥机器厂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转让给债

务重组基金，作为对债权人债务清偿和收益的保证，以化解债务危机。 

经协商，拟由公司董事长和高管等核心人员以股权受让方式取得深圳赫美联合

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并进而持有深圳桔子时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桔子时代”）股权，桔子时代担任债务重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汉桥机器厂的

债权人以债权方式向基金出资，成为优先级投资人，并同时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中

间级投资人；汉桥机器厂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协议转让给债务重组基金，转让

完成后债务重组基金将持有赫美集团股权。 

2、股份转让概述 

汉桥机器厂与赫美联合二期于2019年3月1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汉桥机

器厂拟转让158,289,319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给赫美

联合二期。 

本次转让完成后，汉桥机器厂持有公司101,810,681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19.29%；赫美联合二期持有公司158,289,319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

北京首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赫投资”）拟受让赫美联合二期执行事务合

伙人桔子时代唯一股东深圳赫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联合”）

50%的股权，王磊持有首赫投资99.2%的股权，其将成为赫美联合二期的实际控制人。 

3、债务重组和股份转让操作步骤 

（1）公司董事长王磊及公司高管通过赫美联合取得桔子时代 100%股权，其中

首赫投资持有 50%，于阳持有 15%，李小阳持有 12.5%，黄裕雄持有 7.5%，韩霞持

有 10%，刘睿持有 5%；桔子时代作为债务重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2）汉桥机器厂将公司 158,289,319 股股份转让给债务重组基金，债务重组

基金成为赫美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赫美集团 29.99%的股权； 

（3）债权人通过将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对汉桥机器厂的债权展期等方式延长

债权期限，并用于认购债务重组基金的基金份额，作为债务重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和优先级投资人； 

（4）第三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债务重组基金的基金份

额，作为债务重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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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务重组基金原有限合伙人赫美联合从债务重组基金退伙。 

4、债务重组和股份转让完成后的架构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 

名称：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HON KIU MACHINE FACTORY LIMITED） 

公司编号：502030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行股本：10,000港元 

股权结构：首赫投资持有47.00%；尚维控股有限公司持有19.19%；新威成有限

公司持有16.50%；北京京富万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13.50%；北京嘉泰丰业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2.60%；北京金源益通商贸有限公司持有1.21%。 

成立日期：1995年1月3日 

登记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37楼3701-3710室 

2、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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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赫美联合二期（深圳）消费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桔子时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业务；项目投资（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股权结构：深圳赫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持有99.67%；桔子时代持有

0.33%。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汉桥机器厂与赫美联合二期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签署主体 

转让方（甲方）：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赫美联合二期（深圳）消费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本次股份转让及转让价款 

（1）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的上市公司 158,289,319 股股人民

币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99%。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述股份处于

质押状态。 

（2）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78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914,912,264元。 

3、股份过户与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1）在深圳赫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债务重组计划完成股权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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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前提下，甲乙双方将根据乙方（债务重组基金）的筹建进展及证券监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另行确定标的股份过户及价款支付的具体安排。 

（2）乙方应根据双方确定的过户时间，提前完成标的股份的解除质押手续。 

4、交易完成的前提条件 

（1）甲方向乙方承诺： 

①甲方对乙方所作出的陈述与保证均是真实、完整、准确的，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②甲方应积极促使上市公司尽快办理完成有关标的股份过户的手续。 

③甲方确保甲方、上市公司不得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前发生、容许或促使发生

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以致甲方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根据标的股份过户完成时的情况来

看已经被违反或证明为不准确或有误导性。 

④各项陈述和保证应是相互独立的，除非有明确的、相反的规定，对每一项保

证的解释不应影响其他任何保证的效力。 

⑤如果甲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

通知乙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能对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收购事宜产生的

影响。 

⑥若本协议所述陈述、保证和承诺被违反或证明虚假、不真实、有重大遗漏或

误导并因此造成乙方损失，甲方应对乙方给予充分、完全的赔偿和补偿。 

（2）乙方向甲方承诺： 

①乙方对甲方所作出的陈述与保证均是真实、完整、准确的，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②乙方将为办理有关标的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提供协助，包括提供必要的文件

和资料。 

③各项陈述和保证应是相互独立的，除非有明确的、相反的规定，对每一项保

证的解释不应影响其他任何保证的效力。 

④如果乙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

通知甲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能对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转让事宜产生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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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若本协议所述陈述、保证和承诺被违反或证明虚假、不真实、有重大遗漏或

误导并因此造成甲方损失，乙方应对甲方给予充分、完全的赔偿和补偿。 

5、盈亏分担 

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标的股份所对应的股东权利义务由乙方享

有或承担。 

6、过渡期的善良经营义务 

在本协议签署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前，甲方应按照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行使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的权利，不会亦不得进行任何损害乙方、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上市公司债权人的重大利益的行为。 

7、违约责任 

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作出的承诺与保证、其他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

方按照给守约方实际造成的损失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8、本协议的签订及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成立并生效。 

9、费用及税收 

因本次股份转让而产生的税费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双方分别承担；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发生该等税费的一方自行承担。 

四、股份转让方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1、2010年2月，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汉桥机器厂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2、2016年1月6日，汉桥机器厂出具《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

自2016年1月7日起12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

承诺已履行完毕，汉桥机器厂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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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立债务重组基金和本次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部分到期未清偿债务，汉桥机器厂

拟通过债务重组方式偿还债务。汉桥机器厂有关债权人通过债权出资成为赫美联合

二期有限合伙人持有公司的权益，通过公司股价的提升获得投资收益，从而实现债

务的清偿。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汉桥机器厂将不再为控

股股东，赫美联合二期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并在中登公司办理协

议股份过户相关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

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